
2部手机， 400余万条海量信息。

如何从中找出“敏感” 对话， 梳理出

嫌疑人贩毒的证据链， 成为秦晓轩接手后

日思夜想的问题。

“在毒品类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通常

警惕性都比较高， 使用的替代‘术语’ 也

都不一样。 而且犯罪嫌疑人多使用语音聊

天， 常使用上海话， 因此靠关键词检索肯

定是找不到的。” 秦晓轩告诉记者， “只

能人工看。” 从交易金额到聊天时间， 再

到敏感对话， “基本上是白天看晚上看，

上班看下班也看的状态。”

正是凭着这股投入与认真， 花了整整

一周时间进行数据分析后， 秦晓轩终于从

中发现了蛛丝马迹。

比如， 有一次因为黄某某急着“出

货”， 在与一特定人物的微信对话中说到：

“我如果开庭， 法官肯定要问我有没有碰，

然后这个东西放在身边心又痒。” 某日凌

晨 2点， 黄某某在微信中与人相约， 还交

代“你带好冰壶带好工具。”

秦晓轩还发现， 在部分交易记录中，

虽然黄某某买的都是“衣服”， 但每次金

额都是一样……

通过分析黄某某及证人的所有聊天记

录， 秦晓轩梳理出一条相互印证的清晰证

据链， 推断嫌疑人黄某某不仅存在主动吸

食毒品的行为， 并且多次通过不同方式向

他人贩卖毒品。 不仅如此， 通过梳理证据

链， 秦晓轩还分析比对， 找出其余 3 名案

件关联人员。

“技术部门的同事挖掘了大量指控犯

罪的线索和信息， 成为该案定罪中最核

心、 最有价值的关键证据。” 承办检察官

黄春笑说， “还好有他们， 这案子办成

了。”

记者了解到， 目前， 该案已起诉至法

院。

检察技术人的工作就是为了让证据“说

话”， 这也常常为案件办理及公诉提供关键性

“证词”， 带来突破。

“那起案件嫌疑人几乎是‘零口供’， 我们

抓住了两个关键点， 一封嫌疑人的亲笔信， 还

有就是被毁坏的‘艳照’。” 虹口信息技术创新

实验室陈荔回忆这起案件时， 仍显得有些兴奋。

实验室负责人陈荔是电子数据鉴定的“老

法师”， 他带队制作的“电子数据检验报告” 曾

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技术专家视角下的检察

技术十佳文书” 第一名。

而他口中的这起案件， 是当时轰动一时的

合成“艳照” 敲诈多名企业领导案件。

2017 年下半年， 孙某某事先在网上搜集全

国各地企业领导干部的基本信息、 照片和通讯

地址， 再通过电脑软件合成淫秽照片， 并制作

敲诈勒索信件， 以传播他人淫秽照片为由勒索

财物。 侦查机关从多个邮局扣押孙某某寄出的

133 封敲诈勒索信件， 分别向 133 名被害人勒

索钱款共计人民币 3487万余元。

然而， 孙某某一口咬定： “电脑是别人放

在他那里的， 信也是别人让他去寄的， 对于敲

诈勒索一事他毫不知情。”

面对这样一个接近“零口供” 案件， 陈荔

和同事们很快找到了突破口。

“孙某某寄出的敲诈勒索信件，几乎都是打

印， 唯有一封是手写给汇款给他的被害人的，大

意是‘你的诚意我收到了’。 ”负责笔记鉴定的任

轶琴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随后，为防止嫌

疑人刻意伪装字迹， 任轶琴动足脑筋，“巧取”了

孙某某的真实笔迹。 经鉴定，这封手写信就是孙

某某本人所写，为办案提供了有力证据支撑。

“在他的电脑里， 我们找到了网页浏览记

录证实孙某某选择被害人的操作模式： 他是通

过‘盲搜’ 的方式来确定作案目标。”

但这也仅仅是间接证据。 随后， 陈荔团队

通过交叉比对信息证实检材与被害人关联性，

发现涉案电脑有大量全国各地大型企业领导的

网页浏览记录。 其中有 79 人与扣押在案的 133

封敲诈勒索信的被害人名字与单位相同， 其中

含有与 3 名收到信件的被害人有关的浏览器搜

索记录。

“此外， 我们还在电脑里发现了已被粉碎

删除过的以人名命名的 PS‘艳照’， 但图片已

经无法显示， 无法作为直接证据。” 作为“老法

师”， 陈荔第一时间又细心发现了突破口， 找到

了孙某某粉碎软件的日志记录， 并将其与 133

封敲诈勒索信被害人名字比对， 发现几乎重合。

在一系列“铁证” 下， “零口供” 的孙某

某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最终， 法院

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孙某某有期徒刑十二年， 并

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一

审宣判后， 孙某某未上诉。

“当时被告人拒不供认， 侦查一度陷入僵

局。 于是我们就想到了检察技术人员。 他们通

过对涉案电脑、 手机进行鉴定， 梳理出被告人

通过网络收集、 合成艳照的全部作案痕迹， 为

本案定罪量刑提供了关键性证据， 为我们办案

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份鉴定意见在庭审中也有

力佐证了犯罪事实， 并最终将犯罪金额从 35 万

既遂提升到 71万元既遂加上 3000 多万元未遂，

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该案承办检察

官邱坤介绍。

除了电子数据、 文件检验， 声像资料的检

测鉴定也是实验室的重要内容之一。 哪些照片

是合成的， 哪些视频是处理过的， 负责此项工

作的金锋练就了“火眼金睛”。 记者了解到， 自

工作室成立至今， 已经参与案件 28件。

取证魔方、 溶解氧测试仪、 电子显微镜

……今年 3 月 ， 信息技术创新实验室再次

“升级”， 在原有基础上又建成了公益诉讼快

速检测中心， 为公益诉讼 “添翼”。

“这个是溶解氧测试仪， 这个是电子显

微镜， 这个柜子里都是一些试剂， 针对水质、

土壤、 食品和噪音进行检测……” 主要负责

公益诉讼快检工作的刘宇辉和杨阳， 对中心

里的一切如数家珍。 前不久， 他们带着实验

室的快检设备公益诉讼 “取证魔方”， 首次在

一起水污染案件线索涉及的河道水样中检测

使用。

在由虹口检察院提起的全市首例食药品

类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 实验室技术人

员应办案检察官要求， 对犯罪嫌疑人销售含

有国家明文禁止成分的减肥药淘宝店铺进行

了网络在线提取电子数据， 将店铺 “掌柜”

账户名、 开店时间、 在售产品、 交易数量等

证据进行远程手机固定， 清晰反映了犯罪嫌

疑人通过网络平台销售伪劣产品情况， 避免

了电子数据在审查期间灭失。

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 虹口检察院信息

技术创新实验室开发公益诉讼线索研判平台

和舆情通手机 APP 客户端， 自动抓取网络线

索舆情， 研判筛选后推送给办案检察官， 共

排摸环境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全、 城市

公共安全、 垃圾分类等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10

余件。

2019年， 上海市虹口公安分局破获了

一起案件， 发现犯罪嫌疑人黄某某存在向

他人贩卖毒品和吸食毒品的违法犯罪行

为。

案件很快移送至虹口区人民检察院。

“这起案件比较特殊， 犯罪嫌疑人自

己交代有贩毒事实， 但是证据相对较薄

弱。” 该案承办检察官黄春笑告诉记者，

随后， 黄某某又推翻了供述， 拒不承认贩

卖毒品， 仅说存在误吸情况。

案件办理一度陷入“瓶颈” 时， 黄春

笑接到了来自虹口检察院信息技术创新实

验室干警秦晓轩的电话。

原来， 作为一名检察技术干警， 秦晓

轩平时的工作主要是负责电子数据取证。

“我听说了这个案子， 也了解到现有证据

比较弱的情况。” 出于职业敏感， 秦晓轩

回忆：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或许可以通

过电子证据突破。”

在主动请缨并与检察官沟通后， 秦晓

轩拿到了嫌疑人及证人被扣押的 2 部手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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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毒品案背后

他们是取证“神助攻”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一起备受关注的毒品案， 嫌疑人交代贩毒事实后又翻供拒不承认， 现有证据薄

弱， 怎么破？ 他主动请缨， 从 400 万条海量信息中梳理出完整证据链， 为嫌疑人

定罪量刑落下 “实锤”。

法庭上， 我们总是看到公诉检察官抽丝剥茧、 唇枪舌战。 但鲜少有人知道， 这

背后的 “底气”， 有一股 “神秘力量” 支撑。 他们是追踪技术类证据的 “猎手”， 是

用证据让 “零口供” 嫌疑人说话的幕后 “神助攻”， 一次次帮助检察官走出办案
“瓶颈”。

近日， 记者走进位于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北 4 楼的信息技术创新实验室，

探秘属于他们的 “战场”。

嫌疑人推翻供述 拒不承认贩毒

400余万条海量信息 理出“实锤”证据链

一封“亲笔信” 让“艳照”敲诈嫌疑人“露马脚”

让“零口供”嫌犯“说话”的证据

成立全市首个公益诉讼快速检测中心


